
土地产权视角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存在问题的历史分析

———以山东省东营市为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９；修订日期：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７；编辑：陶卫卫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４１６７１５１９）；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４１５０１１８９）
作者简介：李学慧（１９７２—），女，经济师，主要从事土地管理法律政策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 ｌｊｍ２００２１６２６＠ １６３．ｃｏｍ

李学慧１，李乐１，姜广辉２，陈翠华３，王森４，姜峥嵘５，李光宗１，张纯涛６

（１．东营市国土资源局，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０９１；２．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３．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４．山东省土地调查规划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５．乳山市国土资源局，山东 乳山 　
２６４５００；６．淄博德昀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山东 淄博　 ２５５０００）

摘要：该研究在山东省东营市各县区共选取 １１ 个村庄，调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界定及其成员身份认定问题。 调研

结果显示东营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转为基层公共管理组织致使原有经济职能消失。 集体土地所有权均确权登

记在村委会一级，但部分村庄的村民小组依然保留土地及其收益的支配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定较

多依赖于集体经济组织自我认定，缺乏明确的法律政策依据。 当前东营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主要

源于计划经济时期行政管理、生产经营和土地产权制度一体化管理模式。 今后应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基础上，
利用现代企业制度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转移，并完善内部成员的准入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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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取消农业户口、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试点集体资

产抵押贷款等一系列改革是我国党和政府为破除身

份管制、权益绑定、产权制约等制度性障碍，促进城

乡之间资源、资产、资金等要素市场配置和自由流动

作出的重要突破［１，３］。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土地经

营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依然沿

袭了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权

格局，造成农村土地的产权管理、农业经营、收益分

配等方面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身份界定

模糊的现象。

为进一步调查和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

员身份与农村土地产权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综合考虑

区位、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等因素，在东营市利津县、
广饶县、河口区、垦利区和东营区 ５ 个县区选取了斜

里村、沙营社区等 １１ 个村庄进行调查。 通过实地调

查和搜集政府文件、村规民约、历史档案等资料，探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土地产权和收益分配管理

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历史渊源，为我国“三农”政策的

审慎推进和稳步落实提供参考（表 １）。
表 １　 调研村庄统计

县区 东营区 河口区 垦利区 广饶县 利津县

村庄
沙营社区
万家村

西韩村
草场村

皇殿村
南屋村
大河村

斜里村
大桓村

韩屋村
小牟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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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东营市农村基本情况

１．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及土地所有权状况

１．１．１　 主要职能由生产经营向公共服务转变

根据东营市土地确权登记资料和第二次全国土

地调查数据显示，东营市辖区范围内所有乡镇级集

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在确权登记过程中逐步归并到了

周边村庄。 因此，该研究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

其成员身份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村委会、村民小组 ２
个层次。 调研涉及的所有村委会（居委会）主要职

能以管理村内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农村医疗、基础

建设等公共事务为主；村民小组则作为村委会的分

支机构，在村委会的委托下负责小组内部农业生产

过程中的供水、供电调配或其他临时性服务工作。
村内生产经营活动多是本村村民或外部人员在个人

宅基地、家庭承包经营地或以转包、招标、拍卖、公开

协商方式获取的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上开办的私人

产业，所获收益归参与经营的村民所有：如韩屋村富

硒黑花生农业专业合作社、大河村鸭业养殖家庭农

场收益分配范围仅涉及提供农产品、劳动力或入股

的农户及其他参与人员。
１．１．２　 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主体不明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权的登记主体、支
配主体反映土地资源及相应收益的分配范围［４－６］。
所调研村庄的土地所有权主体均登记为村委会（表
２）。 通过对比分析东营市土地确权登记资料和第

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将集体土地所有

权仅确权登记到村委会一级现象，在东营市全市范

围内具有普遍性。 原商家屋子和小义兴 ２ 个村由于

土地复垦、城市发展原因，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 年

合并到大河村。 这 ２ 个村所有的土地也随之确权为

大河村委会，不再具有法律意义上集体土地所有权

主体。 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主体的变化也引起了土

地支配权的变化。 在保留家庭承包地调整的村庄如

斜里村、大桓村、西韩村、小牟里村、南屋村、大河村，
以 ５ 年为周期按照人口数量变化情况、年龄构成等

对家庭承包的土地进行再分配。 这些村庄的土地在

村委会统一调配下，按照优等地、一般地、盐碱地的

分布和数量及人口结构进行折算，由村民小组具体

分配到户。 另外，大部分村庄内部机动地承包，电
力、通讯、油井等基础设施占地或土地征收、征用形

成的租赁、补偿等费用也在村委会的统一管理下由

全村村民分享或纳入村内公共事务管理的日常开

销。 虽然村民小组不具备集体土地的法律地位，但
部分保留周期性分配承包地传统村庄内部的村民小

组依然掌握各自土地的实际支配权及收益分配权，
如延续原生产队所有权的南屋村、合村并居形成的

大河村（表 ２）。
表 ２　 调研村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情况

登记主体支配主体 涉及村庄 土地调配及收益分配范围

村委会

村委会

沙营社区、万家
村、西韩村、草
场村、 皇殿村、
斜 里 村、 大 桓
村、韩屋村、小
牟里村

　 所有家庭承包土地及
因土地流转、征收等形成
的收益在全村范围内统
一调配与管理

村委会
村民小组

南屋村、大河村

　 家庭承包土地和机动
地流转、征地等产生收益
在原生产队或合村并居
所形成村民小组所有的
土地内部调配与管理

　 注：皇殿村、万家村内部因电力、通讯、油井等基础设施占用农户承
包地形成的收益归承包户直接支配。

１．２　 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身份及土地承包经营

权状况

１．２．１　 成员身份认定缺乏合理依据

所调研村庄多以居住地常驻户口作为认定该村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获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

据［７，８］。 对于村民小组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

认定则依据首次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时生产队成员组

成，以及后来在这些成员组成的基础上因婚姻、分户

等原因形成的新增加人员。 通过与东营市公安部门

沟通后了解到，２００５ 年以后东营市内户籍登记以常

住居住地为主，登记内容侧重职业、居所、婚姻、教育

程度等要素，并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相

关内容。 受访民众或政府人员之所以将户籍与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绑定，主要源于先前我国户籍管

理与粮食供应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绑定的做

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前，东营市的农村人口

为获取城镇区域的公共服务和就业环境倾向于将农

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 但转为城镇户籍的农民必须

放弃原有承包地，以便于政府在城乡粮食供应方面

的差别化管理。 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政策的不断放

宽，东营市政府部门逐步将户籍制度与粮食供应、土
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以减少人员流动与资源资产管

理的配额控制。 而户籍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土地、
收益分配绑定的理念却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界定

其成员的依据延续下来。 但调查发现，当前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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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户籍管理要求填写长期居住地，调研的所有村

庄均存在非本村村民的群体为落户方便而将经常居

住地填写到本村集体，形成“空挂户”现象［９］。 这些

群体的户籍虽然落在村里，然而并不能参与对应集

体内部福利、收益的分配，仅能够享受国家依据户籍

确立的医疗补贴、学区划片等外部政策，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户籍并不能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充分

衔接。
１．２．２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特征不足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特征体现在农户承包地

的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１０］。 受户籍与成员权益绑

定的观念影响，部分周期性调整承包地村庄如斜里

村、大桓村、西韩村的大部分村民不同意外迁人员在

本村落户，以避免自身在土地重新分配当中份额的

减少。 而草场村、万家村、皇殿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较为稳定：村内女性外嫁后其承包地被村集体收回

用于新增人口的土地分配外，其余农户的承包地不

再调整。 这些村庄承包经营权稳定的原因并不在于

村委会严格落实中央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
政策，而是由于既得利益群体为维护现有的承包地

和利益分配格局造成的。 万家村和皇殿村部分农户

的承包地存在被道路绿化、进井路、通讯塔等基础设

施建设等长期占用的现象，用地单位以租赁的形式

向这些承包户缴纳租金。 租金一般高于农业种植或

土地流转形成的收益，而且不会因自然、市场因素的

波动产生变化。 这些获得收益的承包户不主张土地

再次分配，以免补偿费用纳入集体分配或因土地承

包经营权主体变更而直接丧失收益权利。 另外，从
业状况也是确定享有集体收益的重要依据。 沙营社

区在分配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金方面，排除户

口在本村的政府公务员、事业人员（不包括工业、商
业和服务业等从业人员）和后来落户到本村的居

民，但保留原始居民及其子女因参军、上学等原因户

籍外迁人员的份额。

２　 原因分析

２．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难以摆脱集体土地所有制

的影响

当前东营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形成源于计划

经济时期，政府对于农村区域土地产权制度、经营模

式的社会化改造。 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

正草案》的规定，东营市范围内（东营市于 １９８３ 年

建市，以前属于惠民地区）的人民公社是兼顾行政

管理和农业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实现行政管

理、生产经营、土地产权的三者合一，以便于政府对

于经济活动的直接管控和计划管理。 土地作为重要

的生产资料，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

合理分配，有利于多元化经济模式的构建。 我国主

流思想认为所有权在个体尺度的集中是造成社会剥

削的根源，掌握土地所有权必然掌握使用、收益等各

种权能。 但过于强调生产经营、收益分配的集体化，
必然导致经济组织因负载过多的社会公共职能而降

低内部成员的生产积极性。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
原惠民地区按照上级指示对生产责任制改革也主要

是在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各自所有的土地范围

内开展的，其目的在于通过缩小经营主体、改变分配

机制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随着我国对于政企不分

管理模式的逐步认识，１９８３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将人民公社恢

复到乡政府建制，从政企分开的角度提出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建设要依据生产需要和群众意愿。 而对应

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因人民公社制度的废

除而改革。 虽然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

转为村民自治组织，但它们因掌握土地所有权而被

继续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造成《土地管理法》、《农
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及其他涉及农村土地确权、
承包的政府性文件均混淆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之间的关系。
１９９９ 年《宪法修正案》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

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进行明确［１１－１５］。 但从东营市农村生产经营制度改

革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双层经营体制”的概念较

早出现于中央一号文《关于 １９８６ 年农村工作的部

署》中。 当时东营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指的是原人

民公社时期的三级组织。 随着职能转变、产权变更

等，这三级组织仅作为集体土地的承载主体，发挥着

调配土地承包、分配土地收益和管理公共事务等作

用，不具备实际意义上经济组织的内涵。 结合调研

来看，目前东营市真正推动农业企业发展和规模经

营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如韩屋村富硒黑花生农

业专业合作社、大河村鸭业养殖家庭农场等。 这些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均按照 ２００６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的有关规定，担负着协调生产、对接市场、承接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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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政策等多项内容，取代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生产经营职能。 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具备集体

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地位，其形成、分立、解散和清算

等都按照现代企业模式运作。 ２０１０ 年《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对于“村委会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

织的自主权”的规定，虽然区分了村委会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但依然混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缺少对集体土地所有权

主体和农业经营组织的差异化界定。
２．２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缺乏可操作的认

定标准

根据搜集的户籍档案和历史资料显示，所调研

的村庄之所以依据居住地常驻户口作为认定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做法是受到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管理模

式的影响。 在建国初期粮食短缺的情况下，政府通

过加强户籍与资源资产的绑定，实现社会财富的计

划式调配。 １９５８ 年《户口登记条例》中“农村以合作

社为单位发给登记薄，合作社以外的户口不发登记

薄”的规定，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身份管理联系

起来，造成城乡居民身份转换与粮食供应、公共服务

等相挂钩。 当时惠民地区内部人口迁移带有落户政

策的强制性，以便于调整农业合作社内部粮食分配

或城镇区域国家粮食供应 ２ 种模式的转变。 农村人

口外迁必须放弃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避免个

体多占有限土地、粮食资源的现象。 而从《农村人

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有关条款可以看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事产业类型除了主导地位的农

业外，也包括手工业、商贸业和公共服务业。 １９７７
年《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也指出“县及

县级以下集体所有制职工是农村户口的，不得转为

吃商品粮人口”。 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当时政府对

于农业人口、农村户口的界定，侧重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所覆盖区域农村户口的界定，并不特指专门从事

农业生产的从业人员。
１９８４ 年我国开始允许务工经商农民自带口粮

到集镇落户的政策，是在保留计划配给模式基础上

对城乡居民迁移的有限放宽。 直到 １９９３ 年陆续废

除粮食计划供应模式以后，东营市政府部门对于户

籍的划分依据逐渐由农业、非农业转为居住地和职

业［１６－１８］。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物质丰富度的增

加，东营市政府部门不再将农村户籍外迁与土地资

源占有、粮食分配等情况相挂钩。 但对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内部而言，《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

法》等法律虽然强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但
缺少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界定标准。 通过走

访发现，２０１５ 年东营市开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发证工作以户籍所在地为农村作为具有承包经

营权合法身份，即政府层面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的认定依据。 而通过调研村庄反映出的“空挂

户”、征地补偿收益分配等问题可以看出，常驻户

口、从业状况均不能成为认定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身份的合法、客观和充分依据。 实践当中，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认定其成员身份方面强调原始居

民户籍，兼顾就业状况、婚姻和血缘关系等因素。 而

且当前我国相关法律政策将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自

治组织相等同的做法，也造成户籍与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之间关系的不明确性。
２．３　 集体土地产权管理及收益分配与现行法律政

策脱节

虽然集体土地所有制依然是重要的土地产权类

型，但所调研村庄的原生产队因生产经营职能弱化、
常设机构消失，其所有土地的支配权逐渐转为机构

健全的村委会［１９］。 在 ２００６ 年以前，即便中央主张

稳定承包经营权，但在当时农业购销政策、农民担负

乡村公共管理开销的情况下，当时东营市基层政府

通过村委会干涉农村土地调整、反租倒包等现象依

然普遍，直到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取消和农业税取消

这种现象才完全消除，这不仅不利于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长期稳定，而且在实践当中提高了村委会处置

集体资产的权力。 即便 ２０１１ 年国土资源部、财政部

和农业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

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要求确权到每一个具有

所有权的农民集体［２０］。 但因长期以来重经济轻产

权、土地确权工作难以及时跟进，东营市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将土地所有权落实到村民小组困难较多（表
２）。 除历史因素外，从大河村合并过程中集体土地

所有权登记变更情况来看，政府部门也缺少将农民

自治组织与土地所有权主体区分管理的意识，造成

类似南屋村、大河村等村庄的村民小组处置土地资

源与《物权法》中不动产依登记发生效力的规定相

违背。
“分田单干”意味着农村土地产权回归个人所

有，与我国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相违背。 我国政府

在改革初期倾向于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对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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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进行优化。 １９８０ 年《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从落实责

任、提高效率等方面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改革，提
出以合同的方式将多种生产责任制形式确定下

来［２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在政府放开对农

业生产直接干预的背景下由农民逐渐选择的一种生

产经营模式。 农户与农村经济组织之间依然体现为

债权关系，这也是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稳定

和收益分配模式集体化的主要原因。 虽然中央于

１９９３ 年明确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

来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由于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程度

较低，类似斜里村、大桓村、西韩村等村庄的家庭承

包地频繁调整依然存在。 即便随着城镇建设政策的

推行，农村用地布局、发展理念逐渐向城镇管理模式

转变。 但集体层面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征地补偿

费用管理权，造成类似沙营社区等通过村改居所形

成居委会拥有的权力要高于《城市居委会组织法》
对于居委会职能的限定。

３　 改革建议

３．１　 推进农村经济组织向专业合作组织过渡

破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自治组织之间的

绑定。 严格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相关规定，将
东营市原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的协

调生产、对接市场、承接扶持政策等职能界定给家庭

农场、专业户、种植大户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通过

明确农户尺度土地、劳力、资本投入与收益分配的直

接联系，弱化集体土地所有制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在资源获取、收益分配方面的制度性障碍［９］。 逐

步加大对农村个体企业、合作社等集体农民专业合

作社组织开放性、准入性和市场化管理，以现代企业

运作模式吸引外部人员、资源和资本，实现城乡、产
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财富反哺。

３．２　 实现户籍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置管理

分置管理户籍制度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提高东营市农村落户自由度和农村资源共享性。 在

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经济实体地位基础上，将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与管理按照《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公司法》等法律纳入现代企业制度，并建

立健全准入、退出机制。 提高农村区域农业补贴和

广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通过推进产业均衡分布、鼓

励农村人口回流，为农村经济的繁荣提供政策引导。
为便于城乡居民之间资源、资本的相互流动，推进迁

移人口实时性、动态化登记管理制度建设。 同时，加
强公共资源均衡分布的调控力度。

３．３　 加速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物权化转变

《土地管理法》规定国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

院行使。 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府由社会经济

主导者向政策标准的制定者转变。 我国政府不再凭

借土地的国有特性直接干预经济建设和土地分配。
土地调控模式由计划式管理转变为政府控制一级市

场和用途管制，实现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配置。
东营市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也应充分借鉴国

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势，通过争取农村土地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承包经

营权在个体尺度的集中和物权化转变的先行先试。
通过强化政府对农户尺度土地产权的直接规划、管
理权限，逐步缩小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两种所有制

形式下个体土地产权的权能差异和衔接障碍，确保

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的高效性。

４　 结论

东营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是我

国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收益分配机制的缩影，反
映出政府对户籍管理、土地制度、生产经营管理认识

的历史阶段性。 基于对城乡统筹发展的考虑，目前

东营市政府为鼓励农民进城不再强制农民必须放弃

农村土地的改革，部分解除了户籍制度与个人身份

权、财产权的绑定。 但这种改革必须通过明晰、稳定

个体土地产权，降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

不确定性对个体土地产权稳定性及其收益分配模式

的影响。 同时，通过市场方式将东营市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内部机动地、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等土地的

承包经营权、使用权确权至个体尺度。 逐步弱化集

体层面的土地产权管理和收益分配机制，避免因利

益问题引发农村内部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因主张土地

所有权和收益分配范围而引发社会矛盾。 现有集体

层面的收益分配应通过明确收益分配时点成员的数

量来落实分配的比例与配额。 后续因婚姻、分户等

问题引起的收益分配则应纳入家庭内部财产分割和

继承的范畴。 东营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产权

制度、户籍制度等改革都应结合区域发展、资源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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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经济分异等综合考虑。 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土地

产权权能界定、收益分配机制既要体现政策的阶段

性，也要满足个体基本生活需求和权益保障，更要从

全域视角实现城乡、区域之间资源资本、公共服务和

市场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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